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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開會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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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 年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一、宣佈開會 

二、主席就位 

三、主席致詞 

四、報告事項 

五、承認事項 

六、討論事項 

七、選舉事項 

八、其他議案 

九、臨時動議 

十、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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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開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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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 年股東常會議程 
       時間：110 年 6 月 25 日(星期五) 上午 9 時 

       地點：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 118 號本公司第二大廈地下二樓 A 棚 

       出席：全體股東及股權代表人 

主席：胡雪珠董事長 

一、 主席致詞 

二、 報告事項 

(一) 109 年度營業概況報告。 

(二) 審計委員會審查 109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三) 健全營運計畫執行進度報告。 

三、 承認事項 

(一) 承認本公司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二) 承認本公司 109 年度虧損撥補案。 

四、 討論事項 

(一)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二) 本公司擬辦理減資彌補虧損案。 

五、 選舉事項 

(一) 本公司第 19 屆董事選舉案。 

六、 其他議案 

(一)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案。 

七、 臨時動議 

八、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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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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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董事會

案  由： 109 年度營業概況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 17 至第 18 頁附件一。

 
 
 
 

第二案 提案單位：董事會

案  由： 審計委員會審查 109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 審計委員審查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 19 頁附件二。 
 

 
 
 

第三案 提案單位：董事會

案  由： 健全營運計畫執行進度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 (一) 本公司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 106 年 2 月 6 日金管證

發字第 1050054242 號函之規定辦理，本公司已確實執行

營運改善計畫，並逐季將 105 年度申報現金增資發行新股

之健全營運計劃執行情形提報董事會控管。 
(二) 本公司健全營運計劃之執行情形報告，請參閱本手冊第 20

頁至第 21 頁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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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認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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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董事會

案  由： 本公司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敬請  承認。 

說  明： (一) 本公司 109年度營業報告書及 109年合併財務報表暨個體

財務報表，業經本公司第 18 屆第 15 次董事會議通過，並

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畢，出具書面審查報告書在案。 
(二) 前項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表暨個體財務報表，請參閱

本手冊第 17 頁附件一、第 22 頁附件四及第 31 頁附件五，

並予承認。 
決  議：  

 
 
 
 
 

第二案 提案單位：董事會

案  由： 本公司 109 年度虧損撥補案，敬請  承認。 

說  明： (一) 本公司 109 年度虧損撥補表，業經本公司第 18 屆第 15 次

董事會議通過，並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畢，出具書面審

查報告書在案。 
(二) 虧損撥補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40 頁附件六，並予承認。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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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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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董事會

案  由：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提請  核議。 

說  明： 依據中華民國110年1月21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發字

第1090150567號令，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

條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第41頁附件七。 
決  議：  

 

 

第二案 提案單位：董事會

案  由： 本公司擬辦理減資彌補虧損案，提請 核議。 

說  明： (一) 本公司 109 年度累計虧損為新台幣(以下同)1,073,180,694
元，為改善財務結構，擬辦理減少資本額以彌補累積虧損。

(二) 現擬減少資本 900,000,000 元，銷除已發行股份 90,000,000
股，減資比率約為 59.7115%，每仟股減少 597.115 股，減

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607,245,830 元，每股面額仍為 10 元，

發行股數為 60,724,583 股，換發減資後股份之權利義務與

原發行股份相同。 
(三) 本次減資減少之股份，按減資(換票)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

之股東依其持股比例銷除股份，每仟股減少 597.115 股。

嗣後如因本公司庫藏股股數變動或註銷，及其他遇有股本

變動情況，以至影響本公司流通在外股數，造成減資比率

發生變動者，則實際減資比率以變動後之比率為準。減資

後換發未滿壹股之畸零股按面額折付現金至元為止(元以

下捨去)，其股份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面額承購。 
(四) 本次減資案俟本年度股東常會決議通過，擬請股東會授權

董事會全權處理減資相關事宜(包括但不限於相關行政程

序)及授權董事長訂定減資基準日。並於完成減資登記後，

洽臺灣證券交易所另訂換發股票基準日換發新股。 
(五) 本次減資案如因法令變動或經主管機關核示而須調整變更

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處理之。 
(六) 本案經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決議通過，提請股東常會討論。

(七) 以上所擬，提請  核議。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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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選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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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董事會

    案  由： 本公司第 19 屆董事選舉案，提請 選舉。 

    說  明： (一) 本公司第 18 屆董事任期於民國 110 年 6 月 26 日屆滿，經

本公司董事會決議，擬選任第 19 屆董事 9 席(含獨立董事

3 席)，新任董事任期自民國 110 年 6 月 25 日起至 113 年 6
月 24 日止，任期三年。 

(二) 本公司之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經第 18 屆第 16 次

董事會審查通過之董事及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暨其學

歷、經歷及其他相關資料，請參閱本手冊第 42 頁附件八。

(三) 繼續提名已連續擔任三屆獨立董事之理由說明 : 獨立董

事候選人陳永清先生與謝天仁先生，因其財務、法務等實

務經驗豐富能為本公司提供重要建言，公司仍需借重其專

業之處，給予董事會監督及提供專業意見，故本次繼續提

名為獨立董事候選人。 
(四) 提請  選舉。 

  選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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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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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議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董事會

案  由：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核議。 

說  明： (一) 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及其代表人為自己或他人為屬

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

容，並取得許可」辦理。 

(二) 本次改選後之新任屆董事及其代表人，可能有兼任與本公司所

營事業範圍相同者，為配合實際需要，在無損及公司之利益下，

爰依法提請股東常會同意，解除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

制。 

(三) 有關本公司第十九屆董事(含獨立董事)兼任職務之內容，請參

閱本手冊第 43 頁附件九。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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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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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附  件 



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109 年度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截至目前為止，經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累積虧損為新台幣(以下

同)1,073,180,694 元，其累積虧損超過實收資本額 1,507,245,830 
元二分之一。

二、109 年度預算執行情形：無，本年度未編製財務預測。

三、109 年度獲利能力分析：

項目 比率

資產報酬率 -0.14% 
股東權益報酬率 -6.21% 
營業淨損佔實收資本比率 -6.62% 
稅前純損佔實收資本比率 -1.80% 
純損率                       -3.54% 
每股虧損                     -0.18 元

四、研究發展狀況：

(一)節目媒資建置：109 年 3 月導入節目媒資管理系統，強化資產管理，建立共機制

及多功能轉檔系統，提供版權內容銷售與不同平台播送需求。節目片庫計 70,125
小時歷史資料，至 110 年 2 月上載歷史資料數位化入庫率：

已數位化：完成 3.60% 
已建立詮釋資料(Metadata)：完成 1.92% 

(二) 109 年 8 月 3 日起，工程部強化頭端系統，使用最新編碼技術與統計多工，將中

視頻道 2HD+2SD 的配置，升級為 4 個高畫質(HD) 頻道播出，以更好的播出品

質服務觀眾。 

(三)因應新聞傳輸需求，109 年 11 月 11 日正式導入 5G 傳輸車。輕量化設計，可快

速移動，機動性高，符合目前新聞製播生態。同時亦可減少衛星頻寬租賃，撙節

成本支出。

項目 金額

營業收入 766,667 
營業成本 698,846 
營業費用 167,600 
 推銷費用 37,890 
管理費用 129,710 

營業淨損 （99,779）
營業外淨收入 72,640 
稅前損失 （27,139）
所得稅利益（費用） 0 
稅後損失 （27,139）

單位：新台幣仟元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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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聞頻道直播已於 YouTube 中視新聞 HD 直播頻道 24 小時直播，另每日午間新

聞於中視新聞 YouTube 頻道、中視新聞 FB 粉絲頁直播。庶民大頭家節目亦於周

間 2000-2100 於中視新聞 YouTube 頻道同步直播。

(五)建置快點購網站電子商務平台：快點購電子商務平台已於 107 年 2 月底正式上線

營運。除合作信用卡金流服務外，亦開發與街口電子支付平台合作界接。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18-



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一○九年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合併財

務報表及虧損撥補議案等，其中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委託安

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

書、財務報表、合併財務報表及虧損撥補議案經本審計委員審查，認

為尚無不合，爰依公司法第二百十九條之規定繕具報告，敬請 鑒核。

此致

本公司一一○年股東常會

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 年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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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視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健全營運計劃書執行進度報告 

 
本公司健全營運計劃書辦理情形及執行成效說明如下： 
(一)本公司健全營運計畫依數位頻道、業務行銷、媒體行銷、研發分述如下：

    1.數位頻道方面： 
 (1)綜合台：結合新媒體，開展多屏播出與互動，以娛樂內容帶動電子商

務，開闢廣告以外收益，擴大對外合作關係，落實異業聯盟之效益。

持續與包括資策會等新技術技術團隊開發新合作機會，且提升節目自

製比例及培養自製節目人才。 
 (2)新聞台：明確化「新聞本位」，本土關懷、多元資訊、宏觀視野、兩

岸融和、趨勢前瞻五大核心價值。Live時段內容為彰顯核心價值，掌

握社會氣氛內容調配，持續擴大氣象的權威播報，並針對異常天氣推

出特報，加深「中視氣象」品牌形象，製播新節目，推出特色健康及

社會類型節目。 
 (3)BRAVO菁采台：播出「我愛冰冰SHOW」、「黃昏的約會」，假日持續

熱播「飢餓遊戲」等節目吸引年輕觀眾收視，與原民台合作優質節目，

利用現有新聞與片庫資源，除已於Youtube建立新聞頻道、Facebook
粉絲專頁之中視新聞品牌，新媒體內容製作含Youtube頻道與直播內

容，將透過與目前網紅或各方專家合作創造話題，增加廠商置入之可

能。 
 (4)經典台：播出精選優質經典戲劇、綜藝節目，並提升自製節目比例，

新製資訊類節目，除提供生活資訊，同時創造廣告以外之收益來源。

也播出針對銀髮族觀眾需求等節目，尤以中高齡觀眾為主要收視階層

之旅遊行腳節目。 
    2.業務行銷方面： 

 (1)持續討論籌劃各類型節目，並與各公司洽談合作的可能性，並朝擁有

多元豐富的節目片庫方向努力。 
 (2)整體廣告策略，主要如下： 
    A.與主要代理商簽訂新增年度總量達成激勵佣金，擴大代理商全年在

   中視的廣告投放金額。 
    B.強化強勢節目帶頭吸金效率，擴大單筆廣告投放金額，同時精進廣

    告補檔良率，提高每一檔廣告的預算執行效益。 
    C.強化直客經營，從預算的分配決定源頭切入，不再完全受制於代理

    商。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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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單獨簽訂數位台的廣告合約，以優厚的月、季獎金，增加客戶在無

    線數位台的廣告投資，強化數位台廣告經營由購物廣告擴大為商業

    廣告為主的經營，提升數位台的廣告業績。 
    E.數位台長秒數廣告主要投放在上午及下午次要時間，商業廣告依收

     視點計價的客層以晚間黃金時段為主，每週精算可釋出的廣告秒數

     ，提供公司自營的商品廣告投放秒數，藉由銷售量的提升擴大公司

 商品銷售分潤金額。 
 (3)結合網路開闢網路電視，結合手機開發行動電視與電信開發衛星電視

  。目前正在規劃媒資管理系統，建構節目與新聞資料的銷售販賣平台

  及媒體資料派送機制，以提高營收。 
 (4)與有線電視合作製播節目，希望藉由地方有線電視與無線數位頻道的

跨平台合作，拓展收視族群，並透過持續的社群互動，提高觀眾對平

台的黏著度與忠誠度，進而提升頻道的影響力及平台價值。 
    3.研發方面： 

 (1)開發電子商務營運模式 
 (2)建立無帶化的數位製作平台 
 (3)建置媒資管理系統 

(二)執行成效說明： 
     106年辦理現金增資新台幣4.96億元，已於106年第二季償還銀行借

款，提升償債能力及使財務結構更健全。 
  本公司 109 年本期淨損較 108 年減少約 114,559 千元，顯示本公司

健全營運計畫執行有所成效，配合營業成本及費用之控管，以利開展新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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ÅP:·¸¹º)

109%¸ 108%¸
[�;?.@ABC�

�RlÍà¼: $ (27,139) (141,107)

�ù»²f�

  �É;ô:²f�

	åô^ 119,751 136,709

¬ßô^ 27,586 29,911

¬ßÉÊ (70) (196)

����¬ÉÊ (2,467) (2,408)

���Ag12::� - 3,951

U%@d¹æç:� 7 42

����¥ (2,260) 9,000

����É;ô:²f/� 142,547 177,009

����[�;?¦°.12�34>?j�

����ÃÉ» 38 5,347

����ÃÉöî (15,677) (11,385)

����ÃÉöî½°\b 3,871 601

�����¥ÃÉî 2,948 1,446

-í (210) 4

¿Àúf (9,675) 15,724

kÁî² (3,588) 5,530

�����¥B?12 (1,435) 4,455

�����¥�B?12 1,119 -

����/Ô34 6,518 2,397

����ÃÁ» 1,919 546

����ÃÁöî (6,388) (11,936)

����ÃÁöî½°\b (12,791) 10,149

�����¥ÃÁî² (7,223) (3,431)

�����¥B?34 (981) 889

�����¥[�34 (9,492) (52,433)

������[�;?¦°.12�34¼>?/� (51,047) (32,097)

���ù»²f/� 91,500 144,912

� [s2r.@ABÊ 64,361 3,805

��É¨.¬ß 70 199

��É¨.�¬ 2,467 2,408

ÞÁ.¬ß (27,706) (29,975)

ÞÁ.Y©Í - (563)

���[�;?.¼@ABÊ(BB) 39,192 (2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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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Ã�y�DÄC.Ag121è3�î - 129

�¨©Ä?2<����� (16,763) (10,600)

��¥Ag12ªé (2,900) -

��¥Ag12ê - 5,486

kÁ��îªé - (6,458)

�1;?.¼@ABB (19,663) (11,443)

ë1;?.@ABC�

ÅlÆîªé - 80,000

-Ê ^Aªé - 1,696

-Ê ^A(ê) (2,773) -

:ÇRAìí (27,379) (24,893)

��ë1;?.¼@AB(B)Ê (30,152) 56,803

Rl@A�Ôz@A(ê)ªéj (10,623) 21,234

lî@A�Ôz@Aäá 137,373 116,139

lï@A�Ôz@Aäá $ 126,750 137,373

(ÌÍ�ÔG/0EF��GH)

�Ê�ÕÖ× Qkb�ÕÖ× ��èj�ØÙ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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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

109�© 108�©
:�Ó � :�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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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_ÂÔ°3 $ (27,139) (141,101)

�ì¬£Y�

  �¹4ç3£Y

���ùÙçL 119,751 136,709

 ÒçL 27,586 29,911

 Ò¹º (42) (74)

���� ¹º (2,467) (1,958)

KL64[q»(Ó��3�(�Ó 234 3,157

���:¶)*ý33� - 3,951

B�9RÚÛ3� 6 42

����� (2,260) 9,000

����¹4ç3£Y2� 142,808 180,738

���I�-8�¡()*Ü+,78]�

����³¹¯� 38 5,347

����³¹éà (15,718) (11,385)

����³¹éà±¡Y_ 3,871 601

������³¹à 2,988 1,430

�ß (210) 4

³´íY (9,675) 15,724

^µà£ (3,588) 5,531

������;8)* (1,425) 4,482

������þ;8)*ýÝ 1,118 -

����2Å+, 6,518 2,397

����³µ¯� 1,919 546

����³µéà (6,388) (11,936)

����³µéà±¡Y_ (12,791) 10,149

������³µà (7,134) (3,480)

������;8+, (970) 883

������I�+, (9,492) (52,433)

������I�-8�¡()*!+,(°782� (50,939) (32,140)

���ì¬£Y2� 91,869 148,598

� If*v(9:;º 64,730 7,497

��¹�( Ò 42 74

��¹�(�  2,467 1,958

Ñµ( Ò (27,707) (29,975)

Ñµ(V�Â - (591)

���I�-8(°9:;º(;4) 39,532 (2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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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4);º (18,655) 4,077

à)-8(9:;<�

º_»à�ß - 80,000

�º�[:�ß - 1,696

�º�[:ýÝ (2,773) -

,¼O:áâ (27,379) (24,893)

��à)-8(°9:(;4);º (30,152) 56,803

O_9:!Åf9:(ýÝ)�ß] (9,275) 39,843

_ã9:!Åf9:ØÓ 126,968 87,125

_ä9:!Åf9:ØÓ $ 117,693 126,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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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 年度虧損撥補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待彌補虧損 $(1,045,948,009) 
加：精算利益列入保留盈餘       (93,432) 

調整後期初待彌補虧損 (1,046,041,441) 

加：本期稅後淨損 (27,139,253) 

期末待彌補虧損 $(1,073,180,694)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附件六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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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九條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

宣布開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

權數及出席股份數等相關資

訊，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

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

得宣布延後開會 

第九條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

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

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

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 
 
 

配合 110 年 1 月 21 日金管證

交字第 1090150567 號函修

訂。 
第十四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

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

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

果，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

當選權數及落選董事名單及

其獲得之選舉權數。 

第十四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

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

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

果，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

當選權數。 
 

第二十條  
本規則于民國八十七年

六月十六日訂定。 
第一次修正于民國九十

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二次修正于民國九十

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三次修正于民國九十

五年五月十六日。 
第四次修正于民國九十

八年六月十九日。 
第五次修正于民國九十

九年六月十四日。 
第六次修正于民國一○

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七次修正于民國一○

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八次修正于民國一○

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九次修正于民國一一

○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二十條  
本規則于民國八十七年

六月十六日訂定。 
第一次修正于民國九十

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二次修正于民國九十

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三次修正于民國九十

五年五月十六日。 
第四次修正于民國九十

八年六月十九日。 
第五次修正于民國九十

九年六月十四日。 
第六次修正于民國一○

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七次修正于民國一○

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八次修正于民國一○

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增訂修正日期。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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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候選人名單 

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持有股數 
神旺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

人：胡雪珠 

國防大學政治 
作戰學院 
新聞系 

中國電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中國電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74,883,394 

神旺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

人：彭澤惠 

中國文化大學 
大眾傳播系 

中國電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室特助 

中國電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74,883,394 

神旺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

人：楊立民 

中興大學 
法律系 

旺旺友聯產物

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監察人 

旺旺集團台北 
法務中心處長 

74,883,394 

神旺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

人：賴岳謙 

法國國立巴黎 
第二大學 政治

學博士 

實踐大學 學生

事務長 
中國電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74,883,394 

神旺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

人：謝朝陽 

專科學校學歷

鑑定及格 
中國電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協理 

中國電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74,883,394 

正聲廣播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

人：陳榮明 

政治大學 
法學碩士 

國防部少將處長 正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長 
2,479,553 

 
 
 

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持有股數 
陳永清 東吳大學會計

研究所碩士 
普華會計師事

務所會計師 
台達電子股份

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0 

謝天仁 台北大學法律

研究所碩士 
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消費者文教基

金會董事長 

論衡國際法律

事務所律師 
0 

饒聖雄 東吳大學 
會計系 

中天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長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獨立董事 

0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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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屆董事兼任職務內容 

董事 兼任公司名稱及職務 
神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人：胡雪珠 
 

中視慈善愛心基金會董事長兼執行長 
旺臺兩岸互信基金會董事長兼執行長 
蔡衍明愛心基金會董事 

神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人：彭澤惠 

中視慈善愛心基金會 董事 
旺臺兩岸互信基金會 董事 

神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人：楊立民 
 
 
 
 
 
 
 
 

旺旺集團台北法務中心處長 
宜蘭食品工業(股)公司法務部經理 
時報遊留學中心(股)公司董事 
旺旺寬頻媒體(股)公司董事 
台灣行銷物流(股)董事 
中國時報文化事業(股)公司監察人 
工商財經數位(股)公司監察人 
時報資訊(股)公司監察人 
艾普羅行銷市場研究(股)公司監察人 
中國時報旅行社(股)公司監察人 

正聲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人：陳榮明 

正聲廣播(股)公司 董事長兼總經理 
 
 
 
 

第十九屆獨立董事兼任職務內容 
獨立董事 兼任公司名稱及職務 

陳永清 
 
 
 
 

台達電子工業(股)公司 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委員、薪資報酬委

員會委員 
大聯大投資控股(股)公司 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主任委員 
匯僑(股)公司 董事 
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 理事長 

謝天仁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名譽董事長 
論衡國際法律事務所 律師 
樂揚建設(股)公司 監察人 

饒聖雄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公司 獨立董事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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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本章程                          ）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組織之。 

第  二  條： 本公司定名為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稱為 CHINA 

TELEVISION COMPANY。 

第  三  條： 本公司設於台北市，視事實之需要，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

內外各地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 

第  四  條： 本公司之公告方法，悉依公司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行之。 

第四條之一： 本公司得為同業間之對外保證業務。 

第四條之二： 本公司轉投資他公司而為有限責任股東時，投資總額不受限

制。 

第二章 業 務 
第  五  條： 本公司之業務範圍如下： 

1.J502011 電視業 
2.J506021 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業 
3.J503020 電視節目製作業 
4.J503030 廣播電視節目發行業 
5.J503040 廣播電視廣告業 
6.I401010 一般廣告服務業 
7.J601010 藝文服務業 
8.J602010 演藝活動業 
9.F401010 國際貿易業 
10.F399040 無店面零售業 
11.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  六  條： 刪除。 

第三章 資本及股份 
第  七  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五十億元，分為五億股，每股新

台幣十元，分次發行。 

第  八  條： 本公司股票，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並經主管機關或其

核定之發行登記機構簽證後發行之。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

製股票，惟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之。 

第  九  條： 本公司股票為記名式，有關辦理股務事宜，除公司法另有規定

外，悉依證券主管機關公佈之「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

則」辦理。 

第  十  條： 刪除。 
第 十 一 條 ： 刪除。 
第 十 二 條 ： 刪除。 

附錄一 

五 十 七 年 九 月 三 日 訂  立
一 ○ 七 年 六月 二 十七 日 第卅 九次 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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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三 條 ： 本公司股東名簿記載之變更，於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

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

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不得為之。 

第四章 股東會 
第 十 四 條 ： 本公司股東會分下列兩種： 

1.常 會：每年至少召集一次，由董事會召集，並於每會計年

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 

2.臨時會：於必要時，依相關法令召集之。 
第 十 五 條 ： 股東會之召集，常會應於開會三十日前、臨時會於開會十五日

前，通知各股東。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壹仟股股東，得以公

告方式為之。 
第 十 六 條 ： 股東會開會時，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須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

額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方得開會，其決議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

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 十 七 條 ： 本公司各股東，除表決權受有限制或依公司法第一七九條規定

之股份無表決權之情形外，每股有一表決權。 
第 十 八 條 ：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除依公司法第一七七條規定外，

悉依證券主管機關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

書規則」規定辦理。 
第 十 九 條 ： 股東會開會時，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長任主席。董事

長請假或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副董事長亦請

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未

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

召集權人召集時，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召集權人有二人以

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第  廿  條： 刪除。 
第廿條之一：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

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本公司股東會議事錄之

製作及分發，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第五章 董事會及審計委員會 

第 廿 一 條 ：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九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
任期均為三年，連選得連任。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全體解任
時，董事會應於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其任期以
補原任之期限為限。 
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董事候選人提名之受理方式及
公告等相關事宜，悉依公司法及證券交易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前項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
董事席次五分之一，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獨立董
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
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獨立董
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由審計委員會或審計委員會之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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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執行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暨其他法令規定監察人之職
權。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 

第 廿 二 條 ： 本公司董事，組織董事會，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

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選董事長、副董事長各一人，依照法

令、章程、股東會及董事會之決議執行本公司一切事務，董

事長對外代表公司。 
第 廿 三 條 ： 本公司業務之執行，除公司法或公司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

議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包括但不限於下列事

項： 
1.召集股東會並執行其決議案。 
2.決定業務方針，審定業務計劃，及檢查執行成果。 
3.審定各項章則。 
4.審定重要契約。 
5.審議預、決算、會計報告及營業報告書。 
6.審議盈餘分配或虧損彌補。 
7.擬議資本增減。 
8.處理公司財產質押及權利設定。 
9.決定總經理之任免。 
10.決定顧問之任免。 
11.審定分支機構之設立、增減及變更。 

第 廿 四 條 ： 本公司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

不能出席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

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代理

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廿四條之一： 董事會之召集通知，得以書面或電子方式為之。 
第 廿 五 條 ： 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均以過半數出席為法

定人數，其決議以出席者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董事因故不能出席時，得出具委託

書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但以

一人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第廿五條之一： 董事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

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董事。 

第 廿 六 條 ： 刪除。 
第 廿 七 條 ： 刪除。 
第 廿 八 條 ： 刪除。 
第 廿 九 條 ： 本公司董事執行本公司職務時，公司得支給報酬，其報酬授

權董事會依其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之價值，參酌同業

通常水準支給議定之。 
本公司得為公司董事於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購買責任保

險。 
第六章 經理人 

第  卅  條 ： 本公司得設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公司法第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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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辦理。 
第 卅 一 條 ： 刪除。 
第 卅 二 條 ： 刪除。 

第七章 預算、決算及盈餘分配 
第 卅 三 條 ： 本公司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卅一日止，

於每一會計年度終了時，董事董應造具下列書表，於股東常

會開會三十日前，送審計委員會查核後，出具報告書，提請

股東常會承認。 
1.營業報告書。 
2.財務報表。 
3.盈餘分配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前項表冊，審計委員會得請求董事會提前交付查核。 

第 卅 四 條 ： 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二為員工酬勞及不

高於百分之一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

保留彌補數額。 
第卅四條之一： 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以往虧損，

次提法定盈餘公積百分之十，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時不在此限；另視公司營運需要及法令規定提列特別

盈餘公積，其餘除派付股息外，如尚有盈餘併同期初未分配

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依據公司營運規劃兼顧股東利益、平衡股利及公司長期財務

規劃等，盈餘分派除依前項規定辦理外，每年就可供分配盈

餘提撥不低於百分之十分配股東股息紅利，分配股東股息紅

利時，得以現金或股票方式為之，其中現金股利發放比例不

低於股利總額之百分之十。 
第八章 附 則 

第 卅 五 條 ：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公司法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之。 
第 卅 六 條 ： 本公司及所屬分支機構之組織規程、辦事細則另訂之。 
第 卅 七 條 ： 本章程于五十七年九月三日訂立。 

第一次修正于六十四年六月 廿 日。 
第二次修正于六十五年六月十八日。 
第三次修正于六十六年六月廿五日。 
第四次修正于六十七年六月廿四日。 
第五次修正于六十八年六月三十日。 
第六次修正于六十九年六月廿八日。 
第七次修正于七十年六月廿五日。 
第八次修正于七十一年六月廿六日。 
第九次修正于七十二年六月廿八日。 
第十次修正于七十三年六月廿七日。 
第十一次修正于七十四年六月廿八日。 
第十二次修正于七十五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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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次修正于七十六年八月十二日。 
第十四次修正于七十七年十月 廿 日。 
第十五次修正于七十八年十月三日。 
第十六次修正于七十九年六月廿九日。 
第十七次修正于八十年六月廿八日。 
第十八次修正于八十一年七月十六日。 
第十九次修正于八十二年八月十二日。 
第廿次修正于八十三年六月卅日。 
第廿一次修正于八十四年六月廿三日。 
第廿二次修正于八十五年六月廿一日。 
第廿三次修正于八十五年七月十二日。 
第廿四次修正于八十六年四月 卅 日。 
第廿五次修正于八十七年六月十六日。 
第廿六次修正于八十八年五月七日。 
第廿七次修正于八十九年四月廿九日。 
第廿八次修正于九十年六月廿日。 
第廿九次修正于九十一年六月廿六日。 
第卅次修正于九十三年六月廿九日。 
第卅一次修正于九十五年五月十六日。 
第卅二次修正于九十六年六月十五日。 
第卅三次修正于九十七年六月十三日。 
第卅四次修正于九十九年六月十四日。 
第卅五次修正于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卅六次修正于一○一年六月十三日。 
第卅七次修正于一○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卅八次修正于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卅九次修正于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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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 一 條： （訂定依據）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股東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

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六條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第 二 條： 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

之規定。 
 
第 三 條： （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知）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通知各股東，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        

一千股股東，得於三十日前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方式為之；股

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通知各股東，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

一千股股東，得於十五日前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方式為之。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

八十五第一項各款、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之

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本公司提        

出股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        
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之一，董        
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第 四 條： （委託出席股東會及授權）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

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

送達本公司，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

託者，不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 
            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 五 條： （召開股東會地點及時間之原則）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

召開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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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之地點及時間，應充分考量獨立董事之意見。  
 
第 六 條： （簽名簿等文件之備置）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下稱股

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

料，交付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屬徵求委

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携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

席股東會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第七條:     （股東會主席、列席人員）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

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

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

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

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

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第 八 條： （股東會開會過程錄音或錄影之存證） 
    本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但

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

止。 
 
第 九 條： （股東會出席股數之計算與開會）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

到卡，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

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

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

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

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

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

數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

請股東會表決。 
 
第 十 條： （議案討論） 



- 52 -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

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動議) 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

不得逕行宣布散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

員應迅速協助出席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

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

論之機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第十一條： （股東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 (或出席

證編號) 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

載不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

過五分鐘，惟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

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

言干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  

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十二條：  （表決股數之計算、廻避制度）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

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灌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

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

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第十三條：  （議案表決、監票及計票方式）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列 
    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 
    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 
    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本公司宜避 
    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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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送達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 
    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 
    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 
    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 
    ，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 
    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 
    股東之表決權總數後，由股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 
    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 
    其中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 
    身分。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 
    之，且應於計票完成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 
    成紀錄。 

 
第十四條：  （選舉事項）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

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 
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 
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五條：  （會議紀錄及簽署事項）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

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

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

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

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記載之，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第十六條： （對外公告）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

當日，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應於

規定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第十七條： （會場秩序之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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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或臂章。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

在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識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

止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

得由主席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第十八條： （休息、續行集會）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

席得裁定暫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動議) 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

未能繼續使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

集會。 
 

第十九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二十條：  本規則于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六日訂定。 

第一次修正于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二次修正于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三次修正于民國九十五年五月十六日。 
第四次修正于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九日。 
第五次修正于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四日。 
第六次修正于民國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七次修正于民國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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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舉辦法 

 
 

第 一 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辦法行之。 

第 二 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於股東會中行之。由公司備製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票，

並加註選舉權數，分發出席股東會之股東。 

第 三 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舉票上所印出席證號碼代之。 

第 四 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單記名累積投票法，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人數相同之選舉權，

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第 五 條：本公司董事，由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分別依次當選，如有二人以上得權數

相同而超過規定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及二一六條之一規定採候選人提

名制度。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人者，公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但董事缺額達章程

所定席次三分之一者，公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獨立董事之人數不足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第一項但書、臺灣證券交易所上市審查

準則相關規定，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獨立董事均解任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

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第 六 條：選舉開始時，由主席指定監票員、記票員各若干人，執行各項有關職務。監票人得於出

席股東中指定之。 

第 七 條： 選舉使用之投票箱由公司備製，並應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第 八 條： 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份者，選舉人須在選舉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舉人之戶名、

戶號；被選舉人如非股東身份者，選舉人須在選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舉人姓名、

身分證明文件號碼。惟被選舉人為政府或法人股東時，應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全銜之戶

名或該政府或法人之代表人之名稱；代表人有數人時，應分別加填代表人姓名。 

第 九 條：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1.未經投入票箱之選舉票。 

2.不用本公司備製之選舉票。 

3.未經選舉人填寫之空白選舉票。 

4.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六日訂   定
民國一○七年六月廿七日第四次修正

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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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份者，其戶名、戶號與股東名簿不符者；所填被選舉人如非

股東身份者，其姓名、身分證明文件號碼經核對不符者。 

6.除填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及戶號(身分證明文件號碼)外，另夾寫其他文字符號者。 

7.所填被選舉人戶名(姓名)與其他股東戶名(姓名)相同者，而未填股東戶號(身分證明文

件號碼)以資區別者。 

第 十 條： 投票完畢當場開票，開票結果由主席當場宣布，包含董事當選名單與其當選權數。前

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

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一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相關法令及本公司章程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十三條： 本辦法訂定於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六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廿六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一○○年六月廿四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一○六年六月廿八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七年六月廿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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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一、本公司實收資本額 1,507,245,830 元，已發行股數計 150,724,583 股。 

二、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規定： 

全體董事最低應持有股數為 9,043,474 股。 

三、截至本次股東會停止過戶日 110 年 4 月 27 日股東名簿記載之個別及全 

    體董事持有股數狀況如下列所述： 

 

職  稱 姓        名 停止過戶日 
持有股數 比  例 

董事長 神旺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胡雪珠 74,883,394 49.68% 

董  事 
神旺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謝朝陽、彭澤惠、

       楊立民、賴岳謙

74,883,394 49.68% 

董  事 正聲廣播(股)公司 
代表人：陳榮明 2,479,553 1.65% 

獨立董事 謝天仁 0 0.00% 

獨立董事 陳永清 0 0.00% 

獨立董事 饒聖雄 0 0.00% 

全體董事持有股數及成數 77,362,947 51.33% 

  

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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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提案相關資訊 

 
一、 依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規定，本公司 110 年股東常會受理股東提案時間

為 110 年 4 月 19 日至 110 年 4 月 28 日止。 

二、 於上開期間，無任何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

東提案。 

附錄五 


